关于转发 “2011年湖南省中小学创新教育优秀教学论文和教学设计评选”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教科室（教研科）、各县市区教研室：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省教科院和省创新教育教研会定于12月底进行2011年湖南省中小学创新教育优秀教学论文和教学设计评选，现将有关精神转发给你们：

1、 作品内容：中小学各学科教育教学论文以及教学设计；
2、 参评文字稿一式两份，文字稿及参评费由各校教科室于12月24日前统一送株洲市教科院综合室李加银老师（13107010808）；电子稿于12月25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hncxjy@126.com信箱；

3、 每篇参评作品缴纳参评费50元。
4、 按省通知要求，参赛作品须各单位严格优选；

5、 参赛作品须本人撰写，严禁抄袭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
6、 请各有关单位及教师注意报送时间、地点及方式，过期将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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